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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」 

訂定總說明 

 

一、為增進全民環境教育之落實，特依環境教育法第二

十一條第二項：「前項獎勵之對象、條件、適用範

圍、審查程序、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規定，研擬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本辦法共計十四條，其訂定重點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。 

（二）第二條至第三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、獎勵之

對象及獎勵項目。 

（三）第四條至第五條明定參選者報名及應檢具之報名

文件等相關規定。 

（四）第六條至第七條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組成評選團

及應迴避事項。 

（五）第八條明定獎勵方式。 

(六) 第九條明定獲獎者敘獎額度及限制。 

(七) 第十條明定參選者同一事蹟之參選限制。 

(八) 第十一條明定獲獎者應配合辦理事項。 

(九) 第十二條明定撤銷或廢止獲獎項目之事由。 

(十) 第十三條明定辦理評審、獎勵及宣導經費來源。 

(十一)第十四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。 


